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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23                  证券简称：宝德股份          公告编号：2017-052 

  

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2017 年 9 月 28 日，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与财

信国兴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发展”或“乙方”）签订了华陆环保《股权

转让协议》，将持有的陕西华陆化工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陆环保”）60%股权转让给

财信发展。 

同时，公司与财信发展签订了《青铜峡市宝德华陆水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文

水县宝德华陆水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条件之一是取得相关政府部门批准，但由

于 PPP 项目的特殊性，暂未取得，因此拟将持有的青铜峡市宝德华陆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青铜峡水务”）51%股权、文水县宝德华陆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水水务”）51%

股权转让给财信发展。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情形。 

2、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转让事项在公司董事长的职权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财信国兴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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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1 号院 8 号楼 28 层 2808 单元 

4、法定代表人：唐昌明 

5、注册资本：110046.217000 万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2051092291 

7、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该公司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000838，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持有其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重庆财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59.65%）。 

9、财信发展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或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0、财信发展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7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5,303,197,540.26 6,489,510,096.66  

净资产 1,670,494,612.18 1,699,589,306.48  

营业收入 1,716,087,294.00 408,221,350.86 

净利润 103,508,056.19  16,307,132.71  

注：2016 年度财信发展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华陆环保 60%股权，青铜峡水务 51%股权、文水水务 51%股

权，以上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

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本次转让亦不存在债权债务转移等情形。 

（一）标的资产概况 

1、华陆环保概况 

公司名称：陕西华陆化工环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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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7年3月13日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号SOHO同盟10205室 

法定代表人：刘俐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环保工程，给水及污水处理；高科技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环保设备、空

调设备、化工产品（国家专控及危险品除外）、石化产品（石油、成品油除外）、电子产品、

计算机、通讯设备、五金交电、建材、日杂百货的销售。 

截止目前，华陆环保股权结构如下：公司持有 60%股权，自然人刘俐持有 24%股权，自

然人陆强持有 16%股权。其中，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本次股权交易中，自然人刘俐同时将其持有的华陆环保 10%股权转让给财信发展，本次

股权交易完成后，华陆环保股权结构如下：财信发展持有 70%股权，自然人陆强持有 16%股

权，自然人刘俐持有 14%股权。 

2、青铜峡水务概况 

公司名称：青铜峡市宝德华陆水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4月15日 

注册地址：青铜峡市火车站西侧4公里（新井公路和201省道交叉处） 

法定代表人：段玲玲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环保水处理、污水处理咨询及设备安装、调试；水处理设备、城市污水处理

设备、固废污泥处理设备、饮用水设备、中水回用系统设备、凝结水精处设备、锅炉补水处

理设备、含油废水处理设备、电气控制系统设备、自动化设备、阀门、泵、仪器仪表的销售；

市政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管道工程、环保工程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环保建

筑工程设计、施工和安装及维护（以上范围凡涉及许可项目的，凭资质证经营）。 

截止目前，青铜峡水务股权结构如下：公司持有 51%股权，华陆环保持有 49%股权。 

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青铜峡水务股权结构如下：财信发展持有 51%股权，华陆环保持

有 49%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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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水水务概况 

公司名称：文水县宝德华陆水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8月28日 

注册地址：文水县城内兴龙苑小区10号楼2单元204室 

法定代表人：曹锋州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环保水处理、污水处理咨询及设备安装、调试；销售水处理设备、城市污水

处理设备、固废污泥处理设备、饮用水设备、中水回用系统设备、凝结水精处设备、锅炉补

水处理设备、含油废水处理设备、电气控制系统设备、自动化设备、阀门、泵、仪器仪表；

市政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管道工程、环保工程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环保建

筑工程设计、施工和安装及维护。（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凭许可证件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目前，文水水务股权结构如下：公司持有 51%股权，华陆环保持有 49%股权。 

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文水水务股权结构如下：财信发展持有 51%股权，华陆环保持有

49%股权。 

（二）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1、华陆环保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7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7,849,602.10 290,758,734.88 

负债总额 234,480,016.05 236,538,967.73 

应收账款总额 66,085,761.02 62,984,184.17 

净资产 53,369,586.05 54,219,767.15 

营业收入 117,996,421.10 25,080,688.42 

营业利润 16,439,300.58 1,739,09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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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14,051,304.86 850,181.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329,679.26 19,927,247.30 

注：2016 年度华陆环保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青铜峡水务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7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327,720.74 47,224,673.22 

负债总额 30,319,959.43 41,420,667.86 

应收账款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6,007,761.31 5,804,005.36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3,972,238.69 -193,755.95 

净利润 -3,992,238.69 -203,755.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6,700.59 10,351,689.79 

注：2016 年度青铜峡水务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文水水务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7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641,724.97 36,766,044.60 

负债总额 27,752,703.31 27,518,398.51 

应收账款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889,021.66 9,247,646.09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310,140.04 -149,93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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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310,140.04 -149,939.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7,107.89 -515,996.94 

注：2016 年度文水水务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担保、委托理财及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敏先生为华陆环保借款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8400

万元，在以上各借款到期时，财信发展负责解除上述担保责任，但最迟不得超过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日，公司不存在委托华陆环保、青铜峡水务及文水水务进行理财

的情况，也不存在华陆环保、青铜峡水务及文水水务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华陆环保《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价格 

双方协商，确定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7800 万元（大写：柒仟捌佰万元整）。 

2、支付方式 

乙方采取三期支付方式支付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的全部交易价款。具体情况如下： 

1）第一期支付： 

本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以银行转账方式向甲方支付全部交易价款的 51%，

计 3978 万元。 

2）第二期支付： 

2018 年 1 月 31 日前，乙方以银行转账方式向甲方支付第二笔交易价款为： 

（2017 年 9-12 月实际收回的应收账款/4900 万元）*49%*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3）第三期支付： 

2019 年 1 月 31 日前，乙方以银行转账方式向甲方支付第三笔交易价款为： 

（2018 年实际收回的应收账款/4900 万元）*49%*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乙方实际向甲方支付的股权交易价款累计不超过 7800 万元。 

3、债权债务处置 

1）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影响华陆环保法人主体资产，不涉及华陆环保债权、债务的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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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保证：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华陆环保归还对庆汇租赁有限公司的 1345 万元

的全部借款本息。 

4、解除担保责任 

在华陆环保的各借款到期时，乙方负责解除甲方及甲方法定代表人赵敏先生个人对华陆

环保 8400 万元借款本息的全部担保责任，但最迟不得超过 2017 年 12 月 31 日。 

5、交割安排 

1）乙方完成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后 5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完成华陆环保 33%股

权的工商变更手续。变更完成后甲方不再派出或指定人员担任华陆环保董事会成员。 

2）本协议约定的乙方债权债务处置及解除担保责任义务履行完成后，甲乙双方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剩余华陆环保 27%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甲乙双方均有义务配合对方及时办

理相关的股权变更、交割手续。若因一方怠于履行上述配合义务而造成的交割期限的延长，

则应向守约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6、交易生效条件 

本协议的生效条件： 

1）甲方签字盖章； 

2）乙方签字盖章； 

3）甲乙双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如需）审批通过。 

（二）《青铜峡市宝德华陆水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在本协议签订后至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前（“过渡期”），甲方委托乙方全面负责青铜

峡水务的日常管理和经营。乙方开始行使甲方转让股权的相应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

义务。 

1、转让价格 

根据 PPP 项目特点，双方同意股权转让价格为甲方实际认缴出资额 510 万元，加上 8%

的年化投资收益率（收益计算期限自甲方向青铜峡水务实际缴付注册出资当日至甲方收到乙

方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当日）。 

2、支付方式 

1）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甲方 50 万元作为诚意金。 

2）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青铜



    

 

 

 

8 / 10 
 

峡水务 51%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乙方给予必要的配合。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完成后，乙方

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已支付的诚意金将直接冲抵价款。 

3、过渡期安排 

1）过渡期内，乙方负责行使本次转让股权所对应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

承担相应的风险。必要时，甲方可协助乙方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包括以甲方名义

签署相关文件。 

2）甲方无需就过渡期内的委托事宜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过渡期内所产生的盈亏由乙

方按照甲方的持股比例所享有。 

3）过渡期内因为乙方原因出现纠纷或其他不利事件产生的责任由乙方承担。 

4、交易生效条件 

本协议在以下先决条件同时满足后生效：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经甲乙双方的董事会/股东会（如需）审批通过； 

3）本次股权转让获得青铜峡市人民政府的书面同意。 

（三）《文水县宝德华陆水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在本协议签订后至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前（“过渡期”），甲方委托乙方全面负责文水

水务的日常管理和经营。乙方开始行使甲方转让股权的相应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

务。 

1、转让价格 

根据 PPP 项目特点，双方同意股权转让价格为甲方实际认缴出资额 510 万元，加上 8%

的年化投资收益率（收益计算期限自甲方向文水水务实际缴付注册出资当日至甲方收到乙方

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当日）。 

2、支付方式 

（1）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甲方 50 万元作为诚意金。 

（2）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文

水水务 51%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乙方给予必要的配合。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完成后，乙方

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已支付的诚意金将直接冲抵价款。 

3、过渡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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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过渡期内，乙方负责行使本次转让股权所对应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

承担相应的风险。必要时，甲方可协助乙方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包括以甲方名义

签署相关文件。 

2）甲方无需就过渡期内的委托事宜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过渡期内所产生的盈亏由乙

方按照甲方的持股比例所享有。 

3）过渡期内因为乙方原因出现纠纷或其他不利事件产生的责任由乙方承担。 

4、交易生效条件 

本协议在以下先决条件同时满足后生效：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经甲乙双方的董事会/股东会（如需）审批通过； 

3）本次股权转让获得文水县人民政府的书面同意。 

 

财信发展此次收购华陆环保 60%股权、青铜峡水务 51%股权及文水水务 51%股权涉及的

资金为自有资金，经公司审查及财信发展提供的相关资料，公司认为财信发展有能力完成此

次股权收购事项。 

五、涉及本次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3、本次交易所得款项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加快主业健康发展。 

六、转让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整合资源，聚焦主营业务，积极推进公司产业结构优化，提高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

和盈利能力，公司决定转让持有的华陆环保 60%股权、青铜峡水务 51%股权、文水水务 51%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所获得的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将对公司的现金流产生一定积极的

影响。本次股权转让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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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1、华陆环保《股权转让协议》 

2、《青铜峡市宝德华陆水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3、《文水县宝德华陆水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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